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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部门（单位），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各区水务局、机管局： 

为深入贯彻“节水优先”新时期治水思路，更好地落实《国

家节水行动方案》《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方案》以

及上海市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等工作要求，市水务局、

市机管局在《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建设标准》（沪水务〔2017〕

1279 号）基础上，对相关考核指标和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评价指标及考核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 年 1月 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13日印发 



1 

 

 

本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所称的机关（单位）是指本市各

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其他以生活用水为主的单位可参照

此标准。 

一、评价指标 

（一）定量评价指标（40 分） 

序号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评分要求 分数 

1 水计量率 
水计量器具计量水量

总水量
      

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 100%，

未达到不得分，次级用水单位

水计量率达到 97.5%，全部达

到得 10 分，次级用水单位计

量率每低 0.5个百分点扣 2分，

低于 95%不得分。 

10 

2 
节水型器

具普及率 

节水型器具数量

总用水器具总数
      

节水型器具数量占总用水器

具数量的比例低于 98%不得

分，达到 98%得 4 分，每高 1

个百分点得 1分，满分 6分。 

6 

3 
人均生活

日用水量 

单位日均生活用水量

用水总人数
 

人均日用水量≤定额值，得 8

分，高于定额值不得分。 
8 

4 
用水器具

漏失率 

漏水件数

总件数
      

用水器具漏失率≤2%得 8分，

否则每高 1%扣 4 分，直至扣

完。 

8 

5 

中央空调

冷却 

补水率 

中央空调冷却塔补给量

中央空调冷却塔总循环量
    %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得 5

分。 
5 

6 

锅炉蒸汽

冷凝水 

回收率 

年蒸汽冷凝水回收量

年蒸汽发气量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大于 50%得

3分，每低 2%扣 1分直至扣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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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性评价指标（60 分） 

序号 评价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要求 分数 

1 规章制度 
查看文件和 

相关资料 

1）建立计量、统计、定期维修等节水管理规章和

制度得 3分； 

2）编写用水计划实施方案并落实下达的用水计划

得 2分，完成当年内部节水指标得 2 分； 

3）明确节水主管部门和节水管理人员得 2 分； 

4）制定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得 2分； 

5）两年内未受到浪费用水处罚得 2分。 

13 

2 计量统计 
查阅有关资料，

核实数据 

1）依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

要求》（GB/T29149-2012），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按

分户、功能分区、主要设备实现三级计量，得 4

分，其中实现按功能分区计量得 2 分，实现按分

户计量得 2 分； 

2）有原始用水记录和统计台账得 4分。 

8 

3 
节水技术 

推广与改造 

查阅节水改造资

料和设施建设材

料、核对节水器

具清单，现场查

看 

1）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使用得 3 分； 

2）实施食堂用水设施、中央空调冷却塔、老旧管

网和耗水设施等节水改造和节水设施建设，每实

施一项得 1 分，满分 3 分； 

3）铺设透水地面或地面采取透水措施得 1 分； 

4）景观用水、泳池等设置水处理再利用装置，每

一项得 1分，满分 2分； 

5）绿化采用高效浇灌方式得 3分。 

12 

4 管理维护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抽查 

1）定期巡护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且记录完整得 3

分； 

2）无擅自停用节水设施行为得 3 分； 

3）有完整的管网图得 2 分； 

4）有完整的计量网络图得 3分； 

5）采用合同节水管理得 2分； 

6）开展水平衡测试得 2分，有 5年内水平衡测试

报告书得 2分（月用水量≥3   m3必须开展水平衡

测试工作）。 

17 

5 节水宣传 
查阅有关资料、

现场查看 

1） 编制节水宣传材料得 2分； 

2）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

得 2分； 

3）发挥新媒体、融媒体等推广作用，普及节水意

识和技术，得 3 分； 

4）开展节水宣传主旨活动、专题培训、讲座等活

动得 3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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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加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要求 分数 

1 
河道水与非常规

水源利用 
实地察看 

开展河道水利用、雨水利用、中水

利用措施任意一项得 3分，开展两

项及以上得 5分 

5 

2 节水特色 实地考察，查看相关资料 
采用智慧节水或梯级利用等前沿

节水技术得 5 分。 
5 

二、指标说明 

（一）水计量率 

水计量率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

位、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与占其

对应级别全部水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按照《用水单位水

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24789）国家标准执行，标准

如有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验收时采用查阅资料和现场随

机抽查的方式。 

（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 

节水型器具普及率中节水器具是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

使用量的机械设备和储存设备的统称，如节水型水龙头、便

器、淋浴、洗衣机。喷灌等器具，应符合《节水型卫生器具》

（GB/T31436）、《水嘴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1）、

《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2）、《淋

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8）、《小便器用水效

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7）和《便器冲洗阀用

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28379）等国家标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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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标准如有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

验收时采取现场随机抽查的方式，抽查的用水点不少于 10

处。 

（三）人均生活日用水量 

人均生活日用水量是指单位日均生活用水量和相关用

水人数的比值，生活用水量主要指在编与外来临时人员办公

生活、食堂、浴室、宿舍、门急诊、病房、宾馆床位及其他

类型生活用水，以分类计算为主，将人均生活日用水量与《上

海市用水定额（试行）》中相应行业的用水定额值作对比，

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 

（四）用水器具漏失率 

用水器具指机关（单位）内所有用水器具、设备和部位，

如洗衣机、便器、水嘴和水泵等。计算漏失率的方法是检查

统计滴漏点。如：检查用水器具 100 件，其中有两处漏水点，

漏水率为 2%。 

验收时采取现场随机抽查的方式，抽查用水点不少于 10 

处。各机关（单位）在申报工作前，应进行自查，检查面要

求达到 100%。 

（五）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是指用于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量

占总循环量的百分比，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与现场查验相结

合的方式。 

（六）锅炉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5 

锅炉蒸汽冷凝水回收率指锅炉蒸汽冷凝水回用量与年

蒸汽发气量的比值，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与现场查验相结合

的方式。 

三、考核办法 

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考核工作由上海市水务局和

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同负责，具体工作由上海市供水管

理处（上海市计划用水办公室）组织实施，上海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节能处和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指导推进。区级节水

型机关（单位）创建由市供水管理处会同各区水务局（中心

城区建委）、机管局组织实施。 

（一）考核 

1.评分方法 

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评分办法，采取百分制的考

核办法，考核分三大部分：定量考核指标，满分为 40 分；

定性考核指标，满分为 60分，附加分 10分，三部分总计 110

分，经考核验收总分在 90分及 90 分以上的机关（单位）可

评为节水型机关（单位），经考核验收总分在 100 分及 100

分以上的机关（单位）可评为节约用水示范（标杆）机关（单

位）并可推荐申报为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 

2.否决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评为节水型机关（单位）： 

（1）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和用水设备； 

（2）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未达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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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水器具漏失率高于 2％。 

3.空项处理 

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评分标准中，对于定量、定

性指标有空项指标的机关（单位），定量、定性指标得分可

按其余项目达标情况进行折算，公式如下： 

附加分
空项得分

其余项目得分
折算后总得分  100

-100
 

4.考核工作程序 

根据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建设标准，先由单位内

部进行自查自评，并将自评结果报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

市计划用水办公室），并将申报材料提交至上海市供水管理

处（上海市计划用水办公室）。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计划用水办公室）将会同相

关部门对完成自评的机关（单位）进行现场考核。 

（二）复核 

凡已被命名为上海市节水型机关（单位）称号的，定期

复核。复核主要对获得称号后的机关（单位）在节约用水工

作中的工作实绩和数据统计资料进行评议。凡复核合格的予

以保留原称号，不合格的将取消称号。复核工作由上海市供

水管理处（上海市计划用水办公室）组织实施，上海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节能处和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指导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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